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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3 年度内部控制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对公司出具了否定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苏亚审内(2024)30 号）。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如

下：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一）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编制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2023 年 11月 9日，恒久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证监立案字

0102023023号），根据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况和公司自查的结果，恒久股份认定以

前年度财务报表存在重大会计差错。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之 1所述，因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事项对 2023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及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

重大影响。上述事项表明恒久股份存在与重大交易和事项会计处理的审批、对财

务报告内容的审核审批等相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恒久股份于 2023 年度报告报

出日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实际控制人资金拆借未及时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2022 年 6月 21 日，恒久股份实际控制人通过恒久股份全资子公司苏州恒久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久保理）拆借 1,250万元到实际控制人控股的苏

州恒久荣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久荣盛），恒久荣盛于 2022 年 6月 30

日将上述资金全额归还。 

由于恒久股份上述关联交易未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履行审批及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且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表明恒久股份在资金支付审批、关联交易

的决策、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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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企业及时防止或发现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中的

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而上述重大缺陷使恒久股份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恒久股份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将其包含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并

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恒久股份 2023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

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二、出具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由于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

控制目标的影响，恒久股份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三、公司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编制存在重大会计差错事项，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2）。 

2、实际控制人资金拆借未及时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事项，公司已于

2023 年年报披露同时对实际控制人资金拆借事项进行了披露。公司后续将加强

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和监督，检查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加强对管

理层、决策层的监督控制，重视对管理人员的监管，加强人员合规意识，提升公

司规范运作水平，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度

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对该内部控制报告公司董事会完全认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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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

及时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方案并完成了整改，后续公司董事会将持续改善内控制度

的建设，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控制及监督检查，提升内部

控制质量，有效管控重大风险事项，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进行相关事项

的运作和管理，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内部控制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

事项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将认真履行职责，督促公司内部控制

体系建设和有效运行，持续督促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加强内部控制，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特此说明。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